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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 各委員  

 

就村代表選舉發表意見 

   

本人就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事宜發表以下意見，敬請各委員參閱並跟進，謹此致

謝！  

 

27 個鄉事委員會的組成不統一  

現時香港新界一共有 27 個鄉事委員會 ( 下稱鄉事會 ) ，但各鄉事委員會的組

成不統一，有街坊代表、當然委員、漁民代表、特別代表、村代表等等，除村代

表有相關法例規管選舉之外，上述不同的委員只是倚靠各鄉事會自訂的章程去規

範，有部份更不需民選便可自動進身鄉事會，例如以太平紳士身份自動成為鄉事

會委員。同時，這些代表即使沒有受到法例規管，但仍可以與村代表競逐鄉事委

員會主席一職，繼而當上區議會的當然議員。上述情況會令到鄉事會幾乎沒有委

員人數沒有限制，亦沒有一個統一而嚴謹的章程去規管鄉事會的組成，亦會對其

他經選舉才能進身鄉事會的村民做成不公平現象。同時，政府經常強調鄉事委員

會主席都是選舉產生，可是上文已指出事實不是全部委員及主席是經選舉產。  

 

立法規管街坊代表選舉  

現時政府仍不確認坪洲與長洲是一個鄉村，認為兩地都只是墟鎮，因此兩地的鄉

事會主要或全部委員均不是受法例規管選舉的村代表，而是街坊代表，街坊代表

現時只有所屬的鄉事會自訂簡單組織章程規範街坊代表選舉，並沒有相關法例規

管整個選舉過程，相對受法例規管的村代表，較容易出現選舉舞弊、行政程序出

錯的現象。  

 

劃界問題  

有線電視新聞曾報導指大埔的梅樹坑村劃界出錯的問題，政府只是表示有關鄉村

需要重選，卻沒有詳細交代事件，有欠承擔。另外，太陽報亦曾報導坪洲鄉事會

下的 三條村落，包括稔樹灣、大白及二白，是沒有村界的鄉村。  

 



- 2 - 

 

就上述 2 點，希望政府正面回應鄉村劃界的準則，包括詳列出有多少條鄉村是

沒有選區劃界 ?  

這些鄉村又會選出多少村代表 ?  

除了 梅樹坑村，還有多少鄉村是劃界上出錯或存在一些問題 ?  

   

選民登記  

東方日報曾報導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粗疏，甚至只寫上某某村幾個字亦被接納成

為選民，其粗疏程度不能接受，根本無法確實選民身份，亦容易產生種票問題。  

   

原居民與居民代表的參選權  

現時居民代表只可在居民組別出選，但原居民卻可任擇其一，這會對只可參選居

民代表的村民不公平，兩者間沒有的公平參選權。  

   

鄉事委員會的透明度  

民政事務總署一直也有協助鄉事會的選舉，不論是村代表或街坊代表等，而村代

表、街坊代表、鄉事會委員、鄉議局等等的選舉的有關公佈，民政事務總署亦會

公佈部份的資訊，然而其資訊透明度仍然很低，例如民政事務總署不肯將鄉事會

的組織章程公開在網上給市民參閱，，只放在鄉事會及民政署內，市民如沒有無

法在辦公時間內前往，即不能獲得有關資訊，民政署亦指出鄉事會的一般行政、

會議議程、會議記錄、財務狀況等等不需要對外公開。鄉事會作為新界的重要諮

詢組織，理應提高透明度。(附件圖片： 民政署的回覆，HA-reply-20100826.JPG 

( image/jpeg ) 72K )  

 

以下是就坪洲街坊代表選舉及鄉事會組織章程的一些意見：  

 

1) 該選舉只有極簡陋的 < 坪洲鄉事委員會組織章程 >( 下稱該章程 ) 可規範 , 

而該組織章程並沒有對其選舉細節有任何規範 , 例如沒有指出選舉活動有什麼

約束或有指引限制選舉活動以確保所有選舉活動均是在公平公正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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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太平紳士身份進身該會的人士如犯上若干法例 , 亦沒有詳細指出該等人士

是否會喪失其議席 ( 公職 ) 。  

3) 該章程指出該選舉中 , 每名選民可以一票選出 17 名街坊代表 ( 全票制 ), 

對比其他受村代表條例 (576 章 ) 約束的的村代表選舉 , 一人一票選一人的制

度 , 是十分不同 , 亦不公平 , 同時該選舉制度容易被集團式壟斷 , 獨立候選

人難以當選 , 該選舉制度並不普及及平等。  

例子：有 17 個席位供競逐，有 A 及 B 隊參選，各有 17 名候選人，選民有 100 

人，當中有 60 名選民全投票給 A 隊，而另外 40 人則投給 B 隊，雖然 B 隊

在整體投票率上取得 4 成選票，但因為在全票制底下，擁有 60 票的 A 隊可取

得全數 17 席，在全票制底下，未能顧及少數選民的意向。  

4) 該章程指出 , 如有空缺 , 但街坊代表人數不少於 15 人時 , 便不需進行補

選填補空缺 , 此種做法令鄉事委員會缺乏完整性及代表性。  

5) 該章程指出 , 該會的組成包括以下人士 , " 當然會員為曾任街坊代表的非官

守太平紳士 , 而該名人士需在出任街坊代表其間 , 獲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 

以太平紳士身份而進立該會 , 而沒有經過選舉產生 , 此條文亦令到該選舉及該

會的組成並不是普及而平等。  

6) 該章程第七條 ( 乙 )(ii) 中指出 , 當然會員會自動成為執行委員 , 更有機會

在當中被互選成為主席 , 此條文對其他正式參與該選舉而當選的街坊代表極不

公平 , 因為他 / 她沒有經選舉產生 , 亦是令該會的組成並不是普及而平等。  

7) 該章程第七條 ( 乙 )(iii) 指出 , 大會會員會用上不記名方式投票選出執行委

員 , 此條文令選民不能清楚知道該代表的選舉意向是否確實代表選民的意願。  

8) 該章程第八條指出 " 若得離島民政專員許可下 , 聘任顧問約干名 ; 又凡連

續三屆出任大會會員 , 並決定引退者 , 如獲離島民政專員批准 , 可獲聘為顧問

一職 ",  

此等顧問並無任何民意基礎 ( 不計往屆有選民投票予該顧問 ), 同時 , 該等顧

問的職權與該代表或村代表有何分別 , 該章程並無明文指引或規定 , 同時亦沒

有指出基於什麼原因需要此等顧問 , 同時該章程指顧問沒有表決權及被選權 , 

但沒有註明有否選舉權或提名權 , 如有的話 , 又令該會的組成並不是普及而平

等。  

9) 該章程第三章 < 會議 > 中指出 , 會員大會及執行委員會分別每年只需舉行

兩次及最少 3 個月舉行一次 , 由於地區事務十分繁多 , 應增加開會次數 , 此

外 , 第十三條中指出執行委員會開會法定人數只需執委會人數的一半便可 , 第

十五條指出只需出席人數的超過一半便可議決事項。即是執委會議中最少只需出

席 5 人中的 3 人便可通過一項決定 , 人數可謂非常之少 , 其代表性亦被削

弱 , 缺乏廣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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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該章程第三章第十五條中指出 , 如決議時票數相等 , 則由主席決定 , 此等

會影響其公平性 , 所有議決 ( 包括財政 ) 如議時票數相等，應以抽籤作決定。  

   

11) 所有該會的會議議程及討論文件、報告等，應在舉行會議前的兩星期前公布

予街坊 , 張貼於該會的公告版 ( 位於該會永安街門外 , 近永安街 50 號 ), 所

有會議、投票記錄應在會議舉行後的兩星期內公布 , 張貼於公告板 ,  財政記錄

亦應每月公告在公告版 , 以增加其透明度。  

   

12) 該 章程第五章中 , 應註明凡有重大決議 ( 如修改章程等 ), 應廣泛諮詢居

民意見 , 如舉行諮詢大會以收取居民意見 , 第二十二條中 , 離島民政專員應廣

泛諮詢居民意見 , 如舉行諮詢大會以收取居民意見 , 及以各種渠道收集意見 , 

如電郵、社交網站、電話、傳真、郵寄、書面等。  

 

13) 該章程第六章註釋中 , 離島民政專員負責整個該選舉過程 , 此應由相關獨

立部門選舉事務處負責 , 不應由民政事務專員負責 , 以示公正及其獨立性。  

   

14) 根據香港法例 , 凡是鄉事委員會的主席 , 可自動成為區議會的當然議員 , 

同時當然議員享有與民選議員同等的權利及職權 , 例如可有薪金 , 於區議會內

有同樣的表決權 , 選舉權及被選權。從上述可看到 , 該會的的組成並不是普及

而平等 , 而該主席卻可與其他鄉事委員會主席一樣 , 可當上當然議員進身區議

會 , 是十分不公平。  

   

15) 根據香港法例 , 鄉事委員會委員可進身鄉議局 , 而鄉議局內的人士可循立

法會功能界別中的鄉議局界別進身立法會 , 取得立法會議席 ,  從 上述可看

到 , 該會的的組成並不是普及而平等 , 而該主席卻可與其他鄉事委員會主席一

樣 , 可循立法會功能界別中的鄉議局界別進身立法會   是十分不公平。  

   

因此 , 本人極力要求當局盡快將坪洲鄉事委員會選舉納入有關法例或立法規管

該會及該選舉 , 令該會及該選舉能符合公平、 公正、公開的原則 , 令市民享有

公平的參與政務權利。  

 

 



- 5 - 

希望各委員跟進上述事項，再次致謝！  

 

祝 工作順利 !  

   

一名坪洲居民上  

 

 

附件：  

民政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等部門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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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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